
韩亚航空各代理： 

  

         最近发生孕妇进入塞班被遣返事件，我司现将“孕妇入境塞班有关规定”通知如下： 

       1.怀孕 6个月（含孕 24 周）以上的乘客，必须提供医生诊断书，中文版和英文版需同时提

供，且中英文诊断书都需要医院盖章。（即使有诊断书，也有可能会被塞班拒绝入境） 

       2.医生诊断书需包含乘客信息，妊娠期，是否适合航空旅行等相关内容。（诊断书样式请参

看附件文件） 

       3.因考虑到乘客安全及出入境有关规定，怀孕超过 8个月（含孕 32 周）以上的乘客基本会

被拒绝入境塞班。（即使提供了中英文诊断书，也会被塞班拒绝入境）。 

        鉴于塞班对孕妇入境要求比较严格，建议怀孕 8个月以上的乘客尽量选择其他旅行路线或更

改旅行时间。 

  

        请各代理销售塞班机票时，务必将此规定告知客人！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韩亚航空广州办事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.9.18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
